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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公司于2021年2月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1年2月24日下午三点在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9人， 代表公司股份974,

975,3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1464%。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8人，代表公司股份207,750,1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498%。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管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天津中环

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股权激励基金提取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74,612,8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8%；

反对3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7,387,63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5%；反对361,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740%；弃权1,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2、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股权激励基金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974,612,8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8%；

反对3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7,387,63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5%；反对361,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740%；弃权1,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3、审议通过《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72,006,8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55%；

反对2,967,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4%；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4,781,668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11%；反对2,967,471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284%；弃权1,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4、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72,133,4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5%；

反对2,840,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4%；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4,908,22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21%；反对2,840,91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675%；弃权1,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71,986,5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35%；

反对2,987,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4%；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4,761,368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14%；反对2,987,771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382%；弃权1,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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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公司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

问询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就《问询函》所涉两项资产交易方案，公司尚未与相关方签署交

易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与相关方进行多次沟通工作，目前交易标的解除质押工

作尚在进行中，部分其他工作亦在协调解决，公司计划再次延期于5个交易日内披露回复公

告。

2020年12月8日，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

具的上证公函【2020】2674号《关于对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

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主要对公司2020年12月5日披露的两项资产交易方案进行

了问询：“一是以所持芷儒科技100%股权与海创百川持有的燕京饭店100%股权进行置

换；二是向浦航租赁公司购买两艘干散货船” 。 《问询函》要求公司在2020年12月15日之

前，回复《问询函》并核实和补充披露相关事项，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0年12月9日披露的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的公告》（临2020-043）。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联络沟通相关方按照要求逐项认真准备答复工作。 鉴于

《问询函》涉及问题中的重要事项需要进一步补充、核实和完善，公司前期披露了相关延期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54、临2020-057、临2020-060、临2021-002、临2021-006、临

2021-010、临2021-013、临2021-018、临2021-02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与相关方进行多次沟通工作，目前交易标的解除质押工作

尚在进行中， 部分其他工作亦在协调解决， 公司计划再次延期于5个交易日内披露回复公

告。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进一步协调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大公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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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的

信息披露问询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12月16日，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具的上证公函【2020】2733号《关于对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的信息

披露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 《问询函》要求公司在5个交易日内针对《问询

函》相关问题回复，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0年12月17日披露的《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 的公告》（临

2020-056）。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组织中介机构等相关方共同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和

要求进行逐项落实。 鉴于《问询函》相关事项尚需与相关方进一步沟通、完善，公司于前期

披露了相关延期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58、临2020-061、临2021-003、临2021-007、

临2021-011、临2021-014、临2021-019、临2021-022）。

目前公司正积极组织相关方就《问询函》所提问题进行回复，鉴于《问询函》部分问题

尚待研究解决、部分内容尚需进一步完善，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公司计划再

次延期于5个交易日内披露回复公告。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进一步协调组织相关各方积极

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大公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5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上海华氏医药储运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华氏医药储运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仓储业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物资、商品仓储，代办

托运，室内装璜，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汽车摩托车配件、五金交电、机电设备（汽车除外）、百货、金属材

料、建材、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的销售，汽车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增资后，原股东 49%；新增投资人 51%

拟新增注册资本：拟新增注册资本520.4082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拟新增投资人1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盘活资产，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一家合格的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人与最终投资人就增资事项签署合法有效的增资协议。

增资终结条件:

增资信息披露期满，没有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或增资人未能与最终投资人就增资事项签署合法

有效的增资协议，则本次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原股东 49%；新增投资人 51%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委估房屋建筑物消防未通过验收，未取得不动产权证，本次房屋的建筑面积其中序号2-厂房的建筑

面积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沪浦规建（95）157号）记载的建筑面积为依据，其

余房屋建筑面积以被评估单位申报的建筑面积为依据， 若此后正式登记的房屋建筑面积与房地产登记

中心办理的产证面积有差异，需以产证面积为准对其申报的建筑面积进行调整。

项目联系人：万雅宁

联系方式： 021-62657272*32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1-04-20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上海琻锦颐养院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琻锦颐养院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商务服务业

职工人数：23

经营范围：养老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库）经营，医疗器械经营，日用百货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原股东持有增资人20%的股权，新股东（投资人）持有增资人80%的股

权。

拟新增注册资本：400.000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5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为上海琻锦颐养院有限公司提升资本实力,创造更有利的经营环境,资金主要拟用于新项目拓展及

投资，及补充流动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1）征集到1家符合资格条件的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挂牌价，并经

增资方确认为最终投资人； （2）如产生两家及以上意向投资人，经过竞争性谈判程序由竞争性谈判小

组择优确定1家作为最终投资人。 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及增资人股东签署《增资合同》。

增资终结条件:

（1）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 （2）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3）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

付保证金； （4）最终意向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合同》达成一致。 经增资人书面通知交易所，本

次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1.新增股东(投资人)� 80%

2.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400万元，占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的80%。 增资底价为人民币5

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投资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其中人民币400万元计入实收资本，溢价部分人

民币计入资本公积，由本次增资完成后的标的公司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 2.本次增资不涉及职工

安置问题，由完成增资以后的公司继续聘用，无需另行签订劳动合同。 3.增资人与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

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有租赁协议，租赁物业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东环龙路299号，起租日为本次增资交

割日起，承租期限为15年。（租赁合同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备查资料） 其他事项详见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备查资料。

项目联系人：于玲玲

联系方式： 021-62657272*81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4-16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36,232,000 股

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1]274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如有）、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

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中披露参与配售的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

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36,232,000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0%，全部为公开

发行新股， 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44,927,

653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

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81.16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战

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

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409.44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

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32.6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

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

配售情况将在 2021 年 3 月 3 日（T+2 日）刊登的《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 2021年 2月 26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html/125240.shtml）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 2月 26日（T-1日，周五）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网址 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 www.zqrb.

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2月 25日

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

报网，网址 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博硕科技

（二）股票代码：300951.SZ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00.0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000.00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同乐社区水田路 26 号

联系人：王琳

电话：0755-89690666

传真：0755-89375356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赵旭、曹雪玲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10 层

电话：020-38381080

传真：020-38381070

发行人：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2 月 25日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永茂泰”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4,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3573 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7,000,000 股，全部

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8,200,000 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8,80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40 元 / 股。

永茂泰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永茂泰” A 股 18,800,000 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680,446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135,289,702,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389611%。配号总数为

135,289,702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35,289,70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196.26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4,70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2,300,

000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12662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 ），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2 月 26 日

（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2 月 25日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美迪凯”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 的申请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

所” ）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149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的

股票简称为“美迪凯” ，扩位简称为“美迪凯股份” ，股票代码为“688079”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

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0.19 元 /股，发行数量为 100,333,334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8,568,888 股， 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28.47%，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

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 26,966,389 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26.88%，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

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602,499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59,014,945 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44%；网上发行数量为 14,352,000 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56%。

根据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396.58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7,337,0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1,677,945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70.4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1,689,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56%。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T+2 日）

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跟投机构为中信

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

中信证券美迪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其他战略投资

者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

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截至 2021 年 2 月 9 日（T-3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

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无需缴纳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已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T+4

日）之前将全部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4,013,333 40,895,863.27 - 24个月

中信证券美迪凯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0,033,332 102,239,653.08 511,198.27 12个月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7,850,834 79,999,998.46 399,999.99 12个月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5,068,890 51,651,989.10 258,259.95 12个月

合计 26,966,389 274,787,503.91 1,169,458.21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1,666,10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20,777,609.9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2,89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33,300.05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1,674,389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26,562,023.91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55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6,235.64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2,632,813.48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应缴款金

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

（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实际配售

金额

（元）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天津华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华人精选证券

投资私募基金

3,556

36,

416.82

- - - 3,556

合计 3,556

36,

416.82

- - - 3,556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

持了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

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3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美迪凯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3,540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354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

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

为 3,630,347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7.02%，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95%。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

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6,451 股， 包销金额为 269,535.69

元， 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361%，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0.0264%。

2021 年 2 月 25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

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699

发行人：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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